2025年中棉集团商品棉
竞买交易专场业务流程

一、发布交易预告
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于交易前1个工作日通过中国棉花信息网发布交易预告，预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质量指标、合同数量、存储仓库区域、起拍价（一口价或基差）、质量和产地升贴水及点价期货合约等，供卖方查阅。
二、支付交易保证金
买卖双方须在交易开始前，将足额保证金和手续费按标准汇入交易市场指定账户。
三、交易系统维护
竞买交易开始前，交易市场将买方采购需求详细信息录入竞买交易系统。
四、组织交易
竞买交易开始后，卖方进行向下竞价，卖方在起拍价基础上自主减价，每次最小减价幅度为5元/吨。交易市场同步按标准冻结卖方交易保证金，竞买成交后该交易保证金由交易市场暂扣。
五、成交信息处理
交易结束后，交易市场通过交易系统统计生成成交记录，并提供至买方，同时冻结买方对应成交数量的保证金。卖方可通过e棉网系统自行查询成交信息。
六、签订合同及支付货款
自竞买成交之日起3个工作日（含成交当日）内，买卖双方完成棉花批次匹配，相关批次棉花必须为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仓单，同步完成《商品棉购销合同》双签盖章，并提交至交易市场备案。自竞买成交之日起5个工作日（含成交当日）内，买方应将全额货款或预付货款汇至交易市场指定账户。
七、保证金释放
一口价模式，交易市场收到买方全额货款后按相关流程办理货权货款交割，发起线上交割流程且买卖双方在《仓单过户确认单》盖章后释放卖方对应合同的交易保证金，完成交割后释放买方交易保证金。基差模式，交易市场收到买方支付的预付款后办理仓单交割手续，发起线上交割且买卖双方在《仓单过户确认单》盖章后释放卖方对应合同的交易保证金，待买卖双方完成全额货款结算时释放买方对应合同的交易保证金。
八、货款结算和货权变更
如需支付货款逾期费用或点价完成后需要二次结算，卖方须向交易市场提供买卖双方盖章的《商品棉购销合同结算单》，交易市场按结算单金额调整交易合同结算货款，并在收到买方支付的结算货款后支付给卖方。一口价模式时收到买方支付的全部货款后办理货权变更，基差模式时收到买方支付的预付款后办理货权变更。
[bookmark: _GoBack]九、发票
卖方收到买方支付的货款或预付款后3个工作日内向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其中，一口价模式按合同重量和结算金额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；基差模式按收到的预付货款金额开具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完成点价后根据实际结算金额开具剩余发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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